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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林物流”）于近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761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就

《问询函》所载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落实，现就相关内容回复如下：

一、关于固定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2024年末固定资产7.85亿元，占公司总资产比例为56.68%，

公司于2023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0.13亿元，主要系子公司连云港万林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万林）的资产存在减值，本年度连云港万林亏损

254.57万元，但公司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2024年度公司开展业务量减少，

其中装卸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52亿元，同比下降9.50%，毛利率减少2.08个百分

点；2025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9.63%，净利润同比减少50.32%。

请公司：（1）补充披露2023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形和测

算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估值方法、关键假设、主要参数等，说明固定资产减值

损失的确认依据，相关固定资产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的情形；（2）补充披露公

司固定资产的主要构成及使用情况，结合公司业绩持续下滑等，说明固定资产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2023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形和测算过程，

包括但不限于估值方法、关键假设、主要参数等，说明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确

认依据，相关固定资产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的情形。



公司2023年底对连云港万林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具体情况如下（单位：

万元，本回复以下所有表内金额，若未特别说明单位都为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净额 减值准备 净值

房屋建筑物 5,093.78 1,323.66 3,770.11 1,294.47 2,475.64

受整体经济环境及所在园区景气度降低的影响，连云港万林资产出租情况不

及预期，部分租户退租，导致租赁收入减少，近三年经营数据如下：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净利润（减值测试前） 净利润

2022年度 41.20 -141.26 -697.30 -697.30

2023年度 21.03 -3.45 -289.13 -1,583.60

2024年度 47.69 2.77 -254.57 -254.57

在2023年底及2024年初，多个经营主体向公司表达了购买公司连云港资产的

意向，经公司综合评估后确定连云港众腾归谷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

港众腾）为合格意向购买方。在评估合格购买方过程中，潜在购买方对连云港万

林所属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的报价和公司账面价值存在差异，结合2023年度经

营数据，公司认为连云港万林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对固定资产市场价值

进行了测算验证如下：

具体测算过程：

针对连云港万林各项房屋建筑物进行逐一估值测算，通过广联达、江苏工程

造价信息网等公开途径查询与相关待估房屋用途、所处位置、面积相同或相近的

案例进行比较，并针对房屋结构、基础、屋面、层数、层高、楼地面、门窗、内

外墙、安装等等因素进行逐项对比修正，考虑房屋已使用年份的成新修正，计算

得到待估房屋估值。测算结果如下：

建筑物名称
建成

年月

建筑面积体

积(m2 或

m3)

账面成本

原值单价

(元/m
2
)

估值方法 估值（元） 备注

3#厂房-跃湖路 88 号 2012 年 01 月 5,926.47 1,410.90 类比法 4,588,400.00 示例一

5#厂房-跃湖路 88 号 2012 年 01 月 5,926.47 1,410.90 类比法 4,588,400.00 与示例一完全相同

6#厂房-跃湖路 88 号 6栋 2012 年 01 月 5,926.47 1,410.90 类比法 4,588,400.00 与示例一完全相同

道路硬化及抛填 2012 年 01 月 53,000.00 208.06 类比法 6,990,900.00 示例二

其他自建建筑及附属设施 2012 年 01 月 类比法 4,000,300.00 参考上述示例测算

合计 24,756,400.00

示例一：



待估房屋：3#厂房-跃湖路88号。

第一步，比较案例选取：

连云港某地XX原料药车间U-2，资料来源为江苏工程造价信息网，所处地为

连云港，用途为工业厂房，面积为5794平方米，单方建安造价为1287.97元/平方

米。

第二步，详细计算过程：

参考比较案例修正关键因素/项目影响系数

序号 修正项目 XX 原料药车间 U-2 3#厂房-跃湖路 88 号 修正系数

1 建筑面积（m2） 5,794.00 5,926.47

2 结构 框架 钢结构 0

3 基础 独基、地梁 钢架基础 -2

4 屋面 40 厚 C20 细石砼 40 厚 C20 细石砼 0

5 层数 2 2 0

6 层高 7.5 7 0

7 楼地面 混凝土防潮地面 水泥地面 0

8 门窗 铝合金开窗、推拉窗 铝合金窗，防盗门 0

9 内墙 20 厚混合砂浆抹灰 内粉混合砂浆 -2

10 外墙 20 厚混合砂浆抹灰 外粉混合砂浆 -2

11 安装
配电箱、镀锌钢管、PVC 管、

灯具、电线电缆、开关插座等

普通照明、给排水、电气、

通风、消防
-2

12 小计 1,287.97 元 1,185.00 元 -8

13 建造时间 2021 年 10 月 2012 年 1 月

14 造价指数调整 0.9988

15 修正后单价 1,184.00 元

得到建安造价后考虑前期费用、其他费用、资金成本等合理前期费用后，得

到全新房屋价值，并对其进行成新修正，详情如下:

项目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 总价（元）

建安价格 5,926.47 1,184.00 7,016,940.48

其他合理前期费用 894,124.87

全新造价 7,911,065.35

综合成新修正系数 58%

估价 5,926.47 774.22 4,588,400.00

其中，综合成新修正系数=年限法计算成新系数×40%+现场观察评分修正系



数×60%。

第三步，最终估值：

通过房屋结构、装修、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成新系数修正，修正后最终估值

为4,588,400.00 元。

示例二：

待估构筑物：道路硬化及抛填

厂区道路总体平面面积约53000平方米，水泥地面，整体进行了硬化处理。

结合建造时建安造价参考江苏省房屋建筑物类投资价格指数类比计算得到道路

硬化及抛填的全新造价为13,444,100.00 元。

通过道路的使用情况进行成新系数修正，道路整体预估可以使用寿命为25

年，已使用12年，按平均年限法计算修正后最终估值为6,990,900.00元。

其他自建建筑及附属设施均参考同样估值方式进行测算。经测算，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的估值为2,475.64万元，和市场报价相当，公司据此计提了减值准

备1,294.47万元。

2024年3月，公司和连云港众腾签订了《资产交易协议》，约定资产交易总

对价为7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作价2500万元，无形资产土地作价4500万元），

购买方应于2024年3月23日向连云港万林支付尾款6000万元，连云港万林应在完

成所有法规规定的程序且收到尾款后10个工作日内提交资产过户手续，过程中税

费各自承担，已经由苏州众腾归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借款

转为预付款。由于连云港众腾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履约条件，导致该合同最终

未能执行。

2024年底，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检查时判断，和上述估值过程相关的参

数及市场环境都未发生重大变化，故不存在重大减值迹象，不存在进一步减值的

情形。

（2）补充披露公司固定资产的主要构成及使用情况，结合公司业绩持续下

滑等，说明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固定资产的主要构成及所在地情况如下表：

资产所在地 资产分类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净值



靖江相关资产

房屋建筑物及其附着物 94,939.13 68,225.91

机械设备 21,030.44 7,273.41

运输设备及其他 2,266.74 564.64

连云港相关资产 房屋建筑物及其附着物 5,093.78 2,339.92

其他固定资产 运输设备、办公设备等 760.78 141.68

小计 124,090.87 78,545.57

其中靖江相关资产系位于公司注册地江苏靖江的资产，主要用途为港口相关

业务及母公司办公，对应的业务主体为母公司、靖江盈利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盈利港务）、江苏万林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运输）三家公司，

此三家公司2024年度和资产组减值相关的经营指标如下：

经营业绩指标 母公司 盈利港务 万林运输 合计

净利润 518.16 2,722.85 206.87 3,447.88

息税前利润总额 343.40 3,673.93 218.50 4,235.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4,640.36 1,123.05 -31.66 15,731.75

如上表，尽管靖江相关资产组的运营情况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但核心业务

指标仍处于盈利水平，实际装卸量、吞吐量等产能指标大于设计产能，资产使用

效率和运营能力未出现明显下降，资产组暂未出现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

备。如果未来经济继续下滑、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公司经营业绩可能进一步下降，

从而导致出现资产组的实际盈利能力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公司靖江相关资

产组未来存在减值的风险。

连云港相关资产的减值情况见本回复一（1）。

二、关于应收款项。

年报及业绩预告回函显示，公司2024年末其他应收款为6,990.76万元，主

要系贸易代理业务款。其中，公司应收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建筑）余额为3,988.12万元，其中账龄3年以上占比58.59%。公司披

露《2024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时，对应收该客户款逐一分析并单项计提减值

准备。经调整后，除对方提出质量扣款的项目外，公司对其他应收款采用国央

企组合类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其中账龄2-5年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



损失率较低。公司2024年末应收账款为3,049.25万元，同比增长103.83%，主要

账龄集中在1年以内，而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4.15%；2025年一季度末，公司

应收账款进一步增加至3,288.93万元。

请公司：（1）按客户列示贸易代理业务款期末余额的主要构成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客户名称、资金垫付、货物流转、应收账面余额、账龄、坏账准备计

提及转回、期后回款等，说明公司确认相关款项预期可收取现金的依据；（2）

结合公司应收中国建筑款的回款情况，补充披露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的依据、

参数及具体过程，对比该客户和其他国央企客户的信用风险及应收款项回收情

况等，论证相关应收款项由单项计提减值准备转为采用国央企组合预期信用损

失率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合理；（3）结合问题1、2及同行业可比公司预期信用损

失率计算情况，说明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结合公司业务

模式、信用结算政策变化等，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延长信用期限扩大销售的情形；（5）补充披

露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的交易背景、账期及期后回款情况，相关款项是否存

在逾期。

公司回复：

（1）按客户列示贸易代理业务款期末余额的主要构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客户名称、资金垫付、货物流转、应收账面余额、账龄、坏账准备计提及转回、

期后回款等，说明公司确认相关款项预期可收取现金的依据。

公司贸易代理业务款期末净值主要构成列示如下表：

序

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贸易

款项余额

坏账准备

余额
净值

本期计提

信用减值

损失（负

数为转

回）

期后回款

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3,988.12 270.41 3,717.71 162.83 602.12

2 上海佑大木业有限公司 784.67 200.00 584.67 14.33 -

3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下属子公司

577.09 5.86 571.22 5.86 310.00

4 中国林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1,025.03 512.52 512.52 - -

5 辽宁省通高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21.80 - 421.80 - -



6 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

31,162.34 30,910.87 251.47 -251.47 -

7 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214.44 2,000.84 213.59 - 274.45

8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祥丰木材经营部 1,972.96 1,772.96 200.00 -200.00 200.00

9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公司 409.67 334.04 75.63 -114.67 -

合计 42,556.12 36,007.51 6,548.61 -383.12 1,386.57

（续表）

序

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贸易款

项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3,988.12 1,553.33 31.70 66.44 2,336.65

2 上海佑大木业有限公司 784.67 - - - 784.67

3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下属子公司 577.09 577.09 - - -

4 中国林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1,025.03 - 1,025.03 - -

5 辽宁省通高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21.80 - 421.80 - -

6

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 31,162.34 - 76.82 - 31,085.52

7 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214.44 - 2,214.44 - -

8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祥丰木材经营部 1,972.96 - - - 1,972.96

9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公司 409.67 - - 52.03 357.64

合计 42,556.12 2,130.41 3,769.79 118.47 36,537.45

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佑大木业有限公司、中国林产

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详见公司

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4年度业绩预告事项监管

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之回复一（1）及本回复二（2））；

2)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

公司代理唐山腾骏商贸有限公司向央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通用）配送钢材，中国通用根据合同约定向公司

支付货款，期末尚未到付款期限的应收中国通用货款形成应收款，公司将其归入

国央企组合，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期后已回款310万元。

3) 辽宁省通高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和其签订的协议，公司向其预付货款采购木材并销售给下游客户，



报告期内尚有余额未完成结算形成应收款。截至年度报告披露前，向其预付货款

对应采购的货物已全部交付给公司，并已由公司交付给下游客户上海国林鸿港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下游客户也已向公司支付全部货款，故协议已经履行完成，款

项都已收回，不存在坏账风险，不计提减值准备。

4) 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公司对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公司的关联方山东厦鸿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陈玉芳提起诉讼，并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判决，判决结果为山东厦

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应返还万林产业园87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万林产业

园对被告陈玉芳名下坐落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63号恒大帝景9号1603、济南市

历下区文化东路63号恒大帝景9号1605不动产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方式所得价款

对上述债权在10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公司根据生效判决，测算对应房

产价值和预计可收回金额保留期末净值。截至本回复披露日，该资产尚未完成拍

卖偿债程序。

5)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祥丰木材经营部，公司根据期后已回款金额确认可回

收金额。

6)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公司

公司为上海益恒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益恒）代理进口石材形成应收

款，根据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林）与上

海益恒在闵行法院主持下形成的调解协议，上海益恒不得就处于公司控制下的石

材货物主张权利。公司和石材仓储公司签订仓储合同，仓储公司只在取货方凭上

海迈林签字和盖章的正本提货单提货时方能放货，公司前期已根据仓储合同约定

处置了部分石材并回款，期末公司将尚余石材市场价值扣减应付的仓储费后的余

额确认为可收回金额。

（2）结合公司应收中国建筑款的回款情况，补充披露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

的依据、参数及具体过程，对比该客户和其他国央企客户的信用风险及应收款

项回收情况等，论证相关应收款项由单项计提减值准备转为采用国央企组合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合理。

公司和中国建筑签订采购协议，向中国建筑销售钢材和木材，其中钢材结算



回款较为及时，账龄较短，木材、模板销售因合同约定货款的40%-50%支付时点

为结构封顶和竣工决算，导致木材、模板销售回款周期较长，进而导致公司整体

应收中国建筑的账龄较长。同时由于银行授信停止，致使公司和中国建筑的贸易

额快速下滑，公司难以维持在中国建筑系统内的优质供应商地位，中国建筑相应

调整给公司支付货款的节奏，进一步导致了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增加。为加快回款，

公司对应收中国建筑款项通过多种渠道催收，2024年度共计回款金额2,430.14

万元，期后已回款602.12万元。

2024年底，公司对应收中国建筑款项进行了单项减值测试，对中国建筑提出

的因存在质量争议要求公司减免的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其他应收中国建

筑款项的坏账风险进行综合评估。

根据中国建筑2024年9月公告，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将中国建筑主体信用评级

为“A2”，标普和惠誉都维持其主体信用评级为“A”，中国建筑信誉较高，产

生违约风险较低。公司检查对中国建筑应收款的催收记录，截至目前尚未发生因

款项到期难以收回形成实际损失的情况。

公司综合评估对中国建筑的应收款账龄较长系由于合同约定的付款周期较

长和中国建筑将支付公司货款优先级降低所致，中国建筑本身并未产生重大履约

风险，应收中国建筑货款和应收其他国央企款项的风险特征并无重大区别，故将

其并入其他国央企风险组合，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符合实际情况。

公司国央企组合的账龄及变动情况如下表：

账龄 2024年底余额 2023年底余额 2022年底余额 2021年底余额

6个月以内 1,843.11 1,278.35 5,254.98 42,706.02

7-12个月 396.62 262.81 591.19 11,418.16

1-2年 31.70 613.72 9,627.35 16,753.88

2-3年 69.38 2,895.37 5,254.13 2,472.42

3-4年 1,828.84 3,571.95 853.38 257.41

4-5年 394.96 89.30 38.67 116.03

5年以上 17.77 0.00 0.00 1.65

合计 4,582.39 8,711.51 21,619.70 73,725.57

其中中国建筑的账龄及变动情况：



账龄 2024年底余额 2023年底余额 2022年底余额 2021年底余额

6个月以内 1,434.77 522.81 4,814.52 40,604.31

7-12个月 118.56 262.81 62.70 11,047.09

1-2年 31.70 453.06 9,133.50 16,452.86

2-3年 66.44 2,872.20 5,233.37 2,460.46

3-4年 1,823.47 3,569.34 851.06 151.81

4-5年 394.96 86.98 0.00 115.67

5年以上 15.45 0.00 0.00 1.65

合计 3,885.35 7,767.21 20,095.13 70,833.85

根据国央企组合账龄计算迁徙率并考虑前瞻性计算国央企组合的预期信用

损失率如下：

账龄
2024年迁

徙率

2023年迁

徙率

2022年迁

徙率

平均迁徙

率

预期信用

损失率

考虑前瞻性后预

期信用损失率

6个月以内 0.01% 6.66% 11.07% 5.91% 0.00% 1.00%

7-12个月 12.01% 44.60% 42.92% 33.18% 0.04% 1.04%

1-2年 11.31% 30.07% 31.36% 24.25% 0.11% 2.11%

2-3年 63.16% 67.98% 34.52% 55.22% 0.45% 3.45%

3-4年 11.06% 10.46% 15.02% 12.18% 0.81% 4.81%

4-5年 19.90% 0.00% 0.00% 6.63% 6.63% 11.63%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其中本期账龄迁徙率=上期本账龄区间余额迁徙到本期下一账龄区间的金额

/上期本账龄区间余额。

（3）结合问题1、2及同行业可比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情况，说明公司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期末对重点客户的应收款项余额进行逐一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出现

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余额单项计提减值准备，对未出现明显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

余额，遵循谨慎性原则将其并入相似风险的组合中，采用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计

提减值准备。

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的组合和可比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比较

情况如下：



1）应收账款-港口装卸堆存业务组合

账龄/公司名称 万林物流 南京港 盐田港 天津港

6个月以内 0.30% 2.00% 0.00% 0.15%

7-12个月 4.88% 2.00% 0.00% 0.15%

1-2年 34.19% 5.00% 5.00% 9.57%

2-3年 80.00% 20.00% 20.00% 42.64%

3-4年 100.00% 50.00% 100.00% 100.00%

4-5年 100.00% 80.00% 100.00% 10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公司应收账款-港口装卸堆存业务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和可比公司相比较

为谨慎。

2）其他应收款-国央企组合

对国央企单独披露计提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比较如下，

账龄/公司名称 万林物流 优刻得 广博股份 中铁工业 龙建股份

6个月以内 1.00% 5.00% 0.50% 0.20% 0.50%

7-12个月 1.04% 5.00% 0.50% 0.20% 0.50%

1-2年 2.11% 5.00% 0.50% 3.00% 1.50%

2-3年 3.45% 5.00% 0.50% 5.00% 3.00%

3-4年 4.81% 5.00% 0.50% 12.00% 4.50%

4-5年 11.63% 5.00% 0.50% 18.00% 6.00%

5年以上 100.00% 5.00% 0.50% 40.00% 15.00%

各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对国央企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整体计提比例和公司

相当。

3）其他应收款-民企客户组合（除国央企外的组合）

账龄/公司名称 万林物流 优刻得 广博股份 中铁工业 龙建股份

1年以内 25.76% 11.99% 5.00% 0.50% 1.00%

1-2年 28.87% 39.39% 10.00% 6.00% 4.50%

2-3年 57.93% 58.38% 30.00% 15.00% 6.00%

3-4年 100.00% 66.81% 50.00% 30.00% 7.00%



4-5年 100.00% 66.81% 80.00% 40.00% 15.00%

5年以上 100.00% 66.81% 100.00% 60.00% 20.00%

公司应收账款-民企客户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和可比公司相比较为谨慎。

公司在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和方式上始终秉承审慎原则，对应收款项的减值

准备进行严格评估和充分计提，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

（4）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结算政策变化等，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延长信用期限扩大销售

的情形。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净值主要为公司港口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近年港口业务

相关应收账款账面净值和对应收入如下：

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1季度

港口相关业务收入 33,568.39 28,982.91 30,720.26 28,013.76 5,723.84

应收账款-港口装卸

堆存业务期末净值
4,381.50 2,502.82 1,494.64 3,049.25 3,263.06

公司为客户提供货轮装卸、货物堆存服务，一般装卸堆存业务提供1-2个月

左右的信用期。公司2021年-2024年度业务模式及信用结算政策未发生变化。2022

及2023年底，因公司账面资金紧张，急需资金偿还对外欠款，故和客户沟通提前

还款，导致年底应收款余额较小，账期主要为15天以内。2024年度公司资金压力

有所缓解，按照正常信用周期催收，导致2024年底应收账款余额较2022、2023

年底有较大增加。2025年1季度，因经济及市场环境波动，公司港口堆场上的货

物流转速度下降，导致和客户的结算速度也下降，客户在信用期内付款周期变长，

导致季度末余额增加。同时，2025年1季度末为期中，公司催收力度放缓也是期

末余额有所增加的原因之一。

同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比较如下表：

年度 南京港 盐田港 天津港 广州港 公司港口相关业务

2023 8.68 10.75 8.02 11.33 14.59

2024 8.31 9.71 7.58 13.40 11.82

如上表，港口业务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为稳定。公司港口业务

相关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同行业相比较略高，主要系2023年度因加大催款力度，导



致应收账款余额较低，整体周转率较高，2024年底催收力度恢复正常，应收账款

余额有所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不存在通过延长信用期限扩大销售的

情形。

（5）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的交易背景、账期及期后回款情况，

相关款项是否存在逾期。

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占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的

比 例

（%）

坏账准备 0-6个月 3年以上 期后回款
业 务

内容

上海蒂笙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7,149.95 67.61 7,149.95 - 7,149.95

木 材

销 售

货款

江苏益晟新型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
758.15 7.17 2.27 758.15 - 758.15

装 卸

堆存

上海洋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95.60 2.79 295.60 - 295.60

木 材

销 售

货款

厦门国贸能源有

限公司
281.23 2.66 0.84 281.23 - 281.23

装 卸

堆存

江苏富实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235.24 2.22 0.71 235.24 - 235.24

装 卸

堆存

小计 8,720.17 82.45 7,449.37 1,274.62 7,445.55 1,274.62

如上表，除因木材销售业务产生的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未能收回外，

港口业务相关应收款项都已收回，不存在逾期情况。

三、关于债务风险。

年报显示，公司2024年末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分别为4,014.29万元、14,904.12万元、1,069.55万元，而货币资金仅1,870.22

万元，流动比率仅0.47。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拆借款项4.01亿元，偿还拆借款

3.93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2024年资金拆借情况，包括拆借方、拆借时间、借



款金额、利率水平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说明相关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2）

补充披露当前银行授信情况，结合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较低、流动比率较低等因

素，说明公司后续运营资金的安排，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偿债风险。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2024年资金拆借情况，包括拆借方、拆借时间、借款金额、利

率水平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说明相关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2024年度公司资金拆借情况如下表：

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

司

安徽集晖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铂霖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众腾归谷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樊继波 合计

期初 2,402.00 1,000.00 - - 988.73 4,390.73

月份 本期借入 本期偿还 本期借入 本期偿还 本期借入

本

期

偿

还

本期借入
本期偿

还

本

期

借

入

本期偿

还
本期借入 本期偿还

1月 - - - 1,000.00 - - 1,000.00 - - - 1,000.00 1,000.00

2 月 1,290.00 - - - - - - - - - 1,290.00 -

3 月 - - - - - - - - - - - -

4 月 1,917.00 - - - - - - - - - 1,917.00 -

5 月 800.00 800.00 - - - - - 300.00 - - 800.00 1,100.00

6 月 15,799.50 13,139.97 6,000.00 - - - - - - - 21,799.50 13,139.97

7 月 - 8,268.53 - - - - - - - - - 8,268.53

8 月 - - - 6,000.00 - - - - - - - 6,000.00

9 月 7,265.00 - - - - - - 200.00 - - 7,265.00 200.00

10 月 - - - - - - - - - - - -

11 月 930.00 - - - - - - - - - 930.00 -

12 月 - 8,195.00 - - 4,800.00 - - - - 988.73 4,800.00 9,183.73

合计 28,001.50 30,403.50 6,000.00 7,000.00 4,800.00 - 1,000.00 500.00 - 988.73 39,801.50 38,892.23

期末

余额
- - 4,800.00 500.00 - 5,300.00

当期

利率

长期占用利率 4.35%，

短期周转利率 0%
6% 4.35% 0% 0%

注1：其中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铂霖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樊继波控制的公司，系公司关联方。

注2：苏州众腾归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因其关联方和公司洽谈资产交易事项，

向公司借入资金1000万元，不计利息。详见本回复一（1）。

注3：1-5月产生的借入都系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等用



途；6月发生的大额借入及偿还系因公司短期资金周转需要；9月发生的借入用途

为公司响应回报股东号召回购股票需要的资金；12月系偿还部分借款及借款方调

整借款主体。

（2）补充披露当前银行授信情况，结合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较低、流动比率较

低等因素，说明公司后续运营资金的安排，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偿债风险。

受前期持续亏损及其他因素影响，公司在银行授信较为困难，截至本回复披

露日，公司授信情况如下：

借款银行 借款余额 到期日

苏州银行 1,000.00 2026年6月

沭阳农商行 1,000.00 2026年6月

小计 2,000.00

公司2024年底货币资金余额较低，各项和偿债能力相关的指标都较低，公司

偿债能力较弱，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针对公司偿债能力较弱的问题，公司一

方面积极向银行申请授信支持，另一方面加强业务管理，预计2025年度经营性净

现金流约8000万元（2023年1.16亿元，2024年1.80亿元），能有效改善公司偿债

压力。公司控股股东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2024年7月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

为：“在未来的两年内若公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含

关联方）将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披露的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9）“问题3”之“第（2）问”回复内容）。

尽管公司从未出现过逾期还款的情形，但如未来银行信贷政策持续收紧或公

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得不到改善，公司将面临较大流动性风险，对公司经营带

来不利影响。

四、关于管理费用及非经常性损益。

2024年年报显示，公司2024年管理费用发生额为0.66亿元，同比减少23.47%，

其中职工薪酬发生额为2,554.40万元，同比减少15.06%；其他项目的发生额为

114.62万元，同比减少86.60%。公司2024年非经常性损益中其他项目发生额为



-161.54万元，系本年新增项目。

请公司：（1）补充披露管理费用中其他项目的具体情况；（2）结合公司

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人均薪酬变动、薪酬实际发放情况，说明管理费用中职

工薪酬等各项目下降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是否存在体外代垫费用、延期确认费

用等情况；（3）补充披露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构成及

发生情况，说明将其列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原因。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管理费用中其他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司管理费用-其他明细如下：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备注

裕林国际相关管理费

用
468.56

公司 2023 年度将子公司裕林国际对

外转让，相关费用 2024 年不再发生

诉讼费 -135.74 84.56
2024 年度因前期发起诉讼胜诉或调

解退回诉讼费 211 万元

其他杂费 250.36 301.95
设备维修维护、残保金、董事会费等

各项杂费

小计 114.62 855.07

（2）结合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人均薪酬变动、薪酬实际发放情况，

说明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等各项目下降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是否存在体外代垫

费用、延期确认费用等情况。

公司计入管理费用中薪酬明细如下：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 2024年度 2023年度 增加

工资奖金福利费 1,974.19 2,395.81 -421.62

社保、辞退福利、工会经费等 580.21 611.60 -31.39

合计 2,554.40 3,007.41 -453.01

如上表，2024年度和2023年度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由工资奖金及福利费减少

所致。公司2024年度和2023年度工资奖金及福利费变动分析如下表：

工资奖金福利费 2024年度 2023年度 增加 增加比例

裕林国际相关 - 193.42 -193.42 -100.00%

参与年度考核的公司管理层年薪 417.08 530.54 -113.46 -21.39%



除裕林国际、参与年度考核管理层外的薪酬 1,557.11 1,671.85 -114.74 -6.86%

管理人员加权数量（除参与考核管理层外） 123.42 129.42 -6.00 -4.64%

人均薪酬 12.62 12.92 -0.30 -2.34%

如上表，2024年度工资奖金及福利费减少主要由于裕林国际对外转让减少

193.42万元，参与年度考核的公司管理层年终奖减少113.46万元所致，工资奖金

及福利费总额减少和公司实际情况一致，不存在体外代垫费用、延期确认费用等

情况。

（3）补充披露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构成及发生情

况，说明将其列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原因。

公司子公司江苏万林木材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产业园”）和上

海珉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珉大实业”）于2021年8月25日签订了《水泥

销售合同》及《三方协议》，约定珉大实业向万林产业园采购葛洲坝42.5水泥，

按430元/吨综合单价乘以实际到库数量进行结算，珉大实业应支付预付款4,800

万元，并有权根据市场变化等原因单方解除《水泥销售合同》且不视为违约，《水

泥销售合同》解除或终止后，如预付款有余款，万林产业园应按原路退还给珉大

实业付款账户，预付款退还不计算利息。

2023年9月，万林产业园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通知书》[（2023）

沪仲案字第4876号]及相关材料，申请人珉大实业因买卖合同货款纠纷，将万林

产业园列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要求公司偿还其本金及利息。申请人珉大实业

于2024年8月21日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交了《撤回仲裁申请书》，经审查，仲裁

庭决定同意珉大实业撤回其对万林产业园的仲裁请求。2024年10月，珉大实业再

次提交仲裁申请。截至本回复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判决。

2023年度，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按照珉大实业第一次申请仲裁请求中要求

的计息时间，计算从2022年3月23日到2023年12月31日间的应计利息308.21万元，

暂估为预计负债。2024年度，公司继续按照仲裁请求中的要求计算本期应计利息

161.54万元，暂估为预计负债。该部分利息支出与公司发生的经营业务无直接关

系，属于偶发性事件，故将其列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意见。

公司已经将《问询函》发送至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相关负责人，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相关负责人已经

确认完全知悉《问询函》所提问题及监管要求，并已对前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

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函专项说明》（国府专审字（2025）第01010039

号）。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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